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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州未央红丝砚博物馆藏品征集管理办法 

博物馆藏品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到博物馆的业务水平和
社会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山东省文物
保护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青州未央红丝砚博物馆的自
身性质、任务和特点，特制定本办法。 

一、成立青州未央红丝砚博物馆文物征集工作领导小组，负
责藏品征集年度计划的制定，征集对象的信息调查，征集和接收
工作。藏品征集工作领导小组，由藏品典藏部及相关专业技术人
员组成，由馆长担任组长。 

二、藏品征集范围 

1、反映青州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红丝砚及与红丝砚制作工艺有
关的文物。 

2、青州地区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工具，以
及有关人们生产活动、商品交换等的文物资料。 

3、青州地区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 

4、青州地区重要历史人物的遗物、作品、手稿及有关文献。 

5、青州地区历代石刻文物。 

6、根据陈列和研究的需要，有目的、有计划的征集其它类别
的藏品。 

三、藏品征集方式 

1、专题征集。属于临时性征集计划，由本馆文物征集工作领
导小组根据博物馆的发展需要制定征集计划、任务并组织实施。 

2、社会捐赠。本馆接受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捐赠文
物。接受捐赠时先向捐赠人出具接收收据等凭证（接收收据等凭
证不得将未经鉴定的物品标为“文物”），待捐赠物品经相关专
家鉴定后，再向捐赠人颁发收藏证书。捐赠文物数量较多、价值
较高的，可举行捐赠仪式或颁发奖金。                         

3、调拨和交换。因专题收藏、陈列展示或科学研究的需要，
通过馆际协商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向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申请依
法调拨，或按规定与其它博物馆依法交换有关文物。 

4、有偿收购。根据本馆相关征集计划，收购私人、团体或企
事业单位（文物商店、拍卖市场、旧货市场）出售的文物。 



                                 

 

5、其他合法手段获得

四、入藏标准 

文物是具有历史、科学
过程中，具体到每一件东西
但至少具备其中之一。入藏文物应是反映历代社会制度
产、社会生活、文化艺术
在藏品征集过程中，要注意征集对象的完整性
填补馆藏空白的，对其完整性可降低标准

五、入藏程序和归档管理

1、征集的文物或物品应做好原始凭证的记录
品征集清单，注明文物或物品征集地点
参与藏品征集的员工和领导签字确认

2、新征集文物或物品的鉴定
省文物鉴定委员会申请对新征集文物或物品进行鉴定
物等级、名称。 

3、新征集文物的入藏
藏品保管人员认真核对记录藏品的数量和现状
续。入馆藏品必须填写《
凭证》一式三联，第一联为原始帐交由总账存档
入库由库房保管人员保管
入馆凭证由总账按年度编填字
不符合入藏标准的物品，
定地点存放。 

六、经费管理 

藏品征集经费支出，
出证明必须附上《青州未央红丝砚
第一联的复印件，方可办理报销手续

七、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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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合法手段获得。 

科学、艺术价值的古代遗存。在藏品征集
具体到每一件东西，不一定同时具备以上三方面的价值

入藏文物应是反映历代社会制度、社会生
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有代表性的实物
要注意征集对象的完整性、代表性。对于能
对其完整性可降低标准。 

入藏程序和归档管理 

征集的文物或物品应做好原始凭证的记录、填写文物或物
注明文物或物品征集地点、时间和参与人员，

参与藏品征集的员工和领导签字确认。 

新征集文物或物品的鉴定。藏品征集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向
省文物鉴定委员会申请对新征集文物或物品进行鉴定，以确定文

新征集文物的入藏。新征集文物经省文物部门鉴定后
藏品保管人员认真核对记录藏品的数量和现状，办理入藏登记手

《青州未央红丝砚博物馆文物、资料入馆
第一联为原始帐交由总账存档，第二联随藏品

入库由库房保管人员保管，第三联加盖公章交给移交单位或人员
入馆凭证由总账按年度编填字、第、号。该凭证永久保存。

，由保管人员另行建账，并将物品放在特

，必须符合我馆的财务管理制度，所有支
青州未央红丝砚博物馆文物、资料入馆凭证
方可办理报销手续。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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